 台灣世界少棒聯盟
115年全國社區學生棒球大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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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宗旨
促進社區棒球休閒運動風氣，提昇社區學生棒球技術水準，強化團隊精神及人際關係，廣植基礎棒球運動人口，更期能發掘國家優秀棒球人才與熱愛棒球運動人口。
2、 依據：
1、 依運全署社字第0號備查辦理。
2、 本競賽規程經運動部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3、 [bookmark: _Hlk119588145][bookmark: _Hlk96511492]辦理單位
1、 指導單位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、臺中市政府運動局
2、 主辦單位：台灣世界少棒聯盟
4、 一般範疇
1、 球隊資格：
1. 僅開放有邀請之社區球隊參賽，不開放其餘球隊報名。
2. 114學年度報名學生棒球聯賽國小及國中硬式組/軟式組前八強學校同校球員不得超過6名(含)。
3. 113學年度(含)前註冊報名登錄學生棒球運動聯賽系統之球員不受限。
2、 教練資格：
1. 依『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』，若列為不適任教練者，不得參加本賽事。
2. 擔任學生棒球代表隊教練職務期間，經政府機關或棒球團體列為不適任學生棒球教練職務者，立即取消其報名或參賽資格。
3. 非依『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』聘任之棒球教練，其處理方式則依據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99年6月28日體委競字第0990014160號書函辦理：除94年1月13日學生棒聯召開之「紀律委員會第1次會議」決議適用對象外（即93年12月31日高院北分院判決經判刑及緩刑人員），及獲判無罪或罪證不足不起訴外，均列為不適任教練，不得參加本賽事。
3、 球員資格：
1. 114學年度球員未註冊報名登錄學生棒球運動聯賽系統國小軟、硬式組與國中軟、硬式組。如經查核，球隊參雜不合格球員，該球隊除將立即退賽且接受議處。
註1:113學年度(含)前註冊報名登錄學生棒球運動聯賽系統之球員不限。
2. 每位球員限報名一支球隊。
3. U10邀請組：10歲以下在校生（民國104年9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），得
參加本組賽事。（以每年9年1日為基準日）。
4. U12邀請組：12歲以下在校生（民國102年9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）及應
屆畢業生，得參加本組賽事（以每年9月1日為基準日）。
5. U15邀請組：15歲以下在校生（民國99年9月1日(含)以後出生者）及應屆畢業生，得參加本組賽事。（以每年9年1日為基準日）。
6. 社區學生棒球比賽之報名球員登錄註冊，以網路登錄註冊報名截止之日為基準，球員經網路登錄註冊後，即受社區學生棒球比賽競賽規程規定所規範。
4、 球隊人數規定：
1. 職員：領隊、總教練、管理各1名、教練3名，每場賽事選手席應至少有1名隊職員。
2. 球員：最少12名，最多18名。
5、 報名：請依球員資格之規定，自行審查球員參賽資格
1. [bookmark: _Hlk119588250]日期：自115年5月1日上午00時00分起至5月4日23時 59分截止。(報名系統將自動關閉，不再受理報名登入)
2. [bookmark: _Hlk119588263]參賽代表隊伍需列印出相關以下表件，加蓋相關人員職章，於115年5月5日(一)17時前，以掛號郵寄或親送台灣世界少棒聯盟辦理報名，請務必繳交齊全，如有缺件，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。若郵寄之報名表件與網際網路報名資料不符時，以網際網路報名資料為準。
· 報名表一份，隊伍名稱以6字為限。
· 隊職員照片表一份。
· 履行比賽公約保證書一份。
6、 [bookmark: _Hlk185843051][bookmark: _Hlk96520948]費用：報名費新台幣3,000元整，請匯款或轉帳至以下帳戶(不收取現金、支 票及匯票)，匯款完成務必將「匯款帳號後五碼、收據開立之抬頭、統編、收件人姓名電話地址」email至「TLLB2021@gmail.com」，未繳費者視同未名，如已完成報名手續而未參賽者，所繳費用將不予退款，並提報本會技術暨紀律委員會議處。
· 銀行：華南銀行南三重分行
· 戶名：社團法人台灣世界少棒聯盟協會
· 帳號：171-10-005600-1
7、 教練會議
a、 時間:115年5月16日（六）10:00
b、 會議內容：
· 依據競賽規程討論。
· 審查球員資格。
· 開賽記者會說明。
c、 本會議採線上進行，請各隊務必派代表出席，若未派員出席，針對會議中討論事項不得有異議。
d、 本會議時間如無變更，則不另行通知。
1. 全國賽如無需要，則不另行招開。
8、 [bookmark: _Hlk119588395]開賽暨抽籤記者會：
1. 時間：115年5月23日（日）15:00。
2. 地點：花漾展演空間。
3. 每隊務必至少派1名教練及1名球員著比賽球衣參加。
9、 比賽時間：
1. 全國賽：7/4-7/5、7/18-7/19。
10、 獎勵
1. 團體獎：
a、 全國賽冠軍球隊，頒發團體錦旗乙面以資鼓勵。
b、 全國賽前4名球隊，將頒發個人獎牌，以資鼓勵。
c、 全國賽前8名球隊中，若違反相關規定經主辦單位撤銷成績名次時，得由下一名次球隊依序遞補名次，遞補球隊以前8名為限。
11、 罰則
1. 比賽規定將處以罰款及停權。違規者自通知日起1個月內必須繳交罰款，有關罰款的申訴，請依本競賽規程之申訴內容處理。當球隊、球員在比賽期間被該場賽事技術委員通知有關罰款時，違規者在未繳交罰款前將無法再參加下一個本會的賽事，同時將再處以額外的罰款。
2. 若總教練、教練或球員被驅逐出場或遭到禁賽，則必須立即離場，不得留在場內或坐於看台上，亦不得於下一場比賽出賽，被禁賽之隊職員均不得到球場，若違反規定經查違規屬實(錄影、照相、人證)，將再提報本會技術暨紀律委員會加重議處。
	項目
	違規行為
	罰款
	停權

	1
	球隊未能遵守有關球衣顏色或相關規定
	＄4,000
	

	2
	球隊未能遵守運動場館使用和維護的規定
飲酒(含酒精之飲料)、吸菸、嚼菸草、嚼檳榔及啃食瓜子
	＄5,000
	（須恢復原狀）

	3
	未能依規定時間提交攻守名單
	＄5,000
	

	4
	使用不合格球棒或暴力丟擲裝備
	＄5,000
	

	5
	球隊比賽時在休息室使用手機或相機
	＄5,000
	

	6
	球隊領隊職員、教練、球員被判驅逐出場
	＄8,000
	1場

	7
	被判驅逐出場卻未離開球場
	＄10,000
	0至3場比賽

	8
	任何拖延或加速比賽，影響比賽成績違反運動精神
	＄10,000
	0至3場比賽

	9
	意圖衝撞裁判、球員，必須被用力阻隔者
	＄10,000
	0至3場比賽

	10
	休息區球員衝入場內的行為（非肢體暴力）
	＄10,000
	0至3場比賽

	11
	導致休息區球員全部衝入球場的行為
	＄10,000
	0至3場比賽

	12
	從休息區丟擲裝備或物品至場上
	＄10,000
	0至6場比賽

	13
	故意向擊球員投擲觸身球
	＄10,000
	1至4場比賽

	14
	打者惡意衝向投手丘
	＄10,000
	1至4場比賽

	15
	向裁判方向丟擲裝備
	＄10,000
	1至6場比賽

	16
	對裁判比出不尊敬手勢
	＄10,000
	1至6場比賽

	17
	針對裁判的不適當批評(例如以不雅言語辱罵或揶揄嘲諷裁判)（以該場次執法裁判認定）
	＄10,000
	1至6場比賽

	18
	故意向打擊者頭部投球
	＄15,000
	3至6場比賽

	19
	肢體碰撞裁判
	＄15,000
	3至8場比賽

	20
	打架
	＄15,000
	3至8場比賽

	21
	使用變造球棒
	＄15,000
	7至8場比賽

	22
	以言語、肢體行為，挑釁及冒犯球迷或對方球隊
	＄15,000
	5至10場比賽

	23
	以肢體行為冒犯大會相關人員
	＄15,000
	0至6場比賽

	24
	不服從大會判決而引發棄權罷賽(沒收本賽事資格)
	＄15,000
	取消本賽事比賽成績並送技術暨紀律委員會議處



5、 競賽行政
1、 賽事技術委員之職責
1. 賽事技術委員監督每場比賽。
2. 與裁判長(或召集人)確認裁判之指派，其最終決定權屬於賽事技術委員。
3. 執行本文件所述及競賽規程之規定。
4. 收集相關之統計及比賽報告資料。
5. 主持檢討競賽中之相關技術問題，及對參賽者紀律問題或球隊之抗議作成決議。
6. 每場比賽開始至少40分鐘(電視轉播60分鐘)前，賽事技術委員應向兩隊總教練取得打擊順序表，影印分送給裁判、記錄及其他相關人員。
2、 裁判
1. 每場比賽應至少指派三名裁判。
2. 每場比賽裁判之指派由裁判長單獨負責，但須獲賽事技術委員核可。
3. 比賽開始前裁判會議，由裁判負責人主持，競賽組、賽事技術委員共同出席。
4. 比賽期間，由裁判負責人填寫裁判報告書，尋求對裁判於比賽中執法表現之評價及意見。 
3、 記錄：記錄員應負責彙整各隊球員之攻守記錄及百分比，且建立資料。
4、 球僮：比賽之球僮均由本會負責，球僮應留於大會指定位置。
5、 抗議
1. 當球隊總教練認為「比賽規則」遭誤用或錯誤解讀而欲提出抗議時，應引用「比賽規則」向主審裁判提出。抗議提出後，主審裁判應暫停比賽，告知對方總教練、該場賽事技術委員，說明抗議進行中。
2. 當主審被通知後，抗議應在10分鐘內以書面方式指出相關的棒球規則條文及保證金新台幣1萬元整一併呈送給該場賽事技術委員立即予以處理裁決。
3. 若抗議是發生在比賽結束時，提出抗議必須由球隊總教練通知該場賽事技術委員。賽事技術委員告知對方球隊、裁判抗議已被提出。該場賽事技術委員在諮詢競賽組組長、裁判員後會立即做成決議，對方球隊必須等到做成決議後才可離開球場。
4. 賽事技術委員對「有關規則」之任何裁決皆為最終裁決，不得申訴。
5. 假如抗議並非針對比賽行為，則應以書面方式向賽事技術委員會提出，並附新台幣一萬元現金，內容須說明抗議之事項及原因，並提出「應該」適用之適當處置措施。
6、 申訴
1. 比賽前：有關隊職員資格問題。
2. 比賽中：認為裁判之判決違反規則、規則詮釋錯誤、不合格投手、隊職員、不合規格用具之使用等…。
3. 若申訴成立時，比賽以當時狀況發生之情況繼續進行。
4. 申訴之摘要應轉交給賽事技術委員會，並附一份該申訴對象之裁決書(狀)及新台幣一萬元，摘要應敘述申訴人認為被違犯或未被採用之規則。
5. 申訴書(狀)之提出限於賽後30分鐘內為之，若未依規定時間、方式及程序提出，不予受理。
6. 申訴理由未成立時，其保證金沒收，作為本會推展業餘棒球使用，反之則退還。
7. 申訴送達賽事技術委員會之後，賽事技術委員會立即開會，並於收到申訴書之後12小時內作成裁決，可能會對競賽中之後續比賽造成影響。
8. 台灣世界少棒聯盟協會於事件發生後24小時內負責將罰則及裁決書等，通知送達相關各方。
9. 申訴以本賽事技術委員小組最終之裁決為終結。
7、 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棒球規則及世界少棒聯盟規則。
8、 全國賽賽制：
1. 本次比賽採單敗淘汰賽制
a、 每場比賽時間為90分鐘（剩10分鐘內不開新局，即比賽過80分鐘起不開新局）。
b、 局數：U10/U12組每場比賽正規局數6局，U15組則為7局。
c、 每場比賽均賽至分出勝負為止，若正規局數結束或比賽時間終了後仍無法分出勝負時，進入延長賽，延長賽起採用採突破僵局制。
d、 突破僵局制：
I. 延長賽第7局起(U15組則為8局)起採用攻方從無人出局二壘有人開始進攻，沿用第6局(7局)的打序，如第6局結束時的最後一名打者為第4棒，第7局的打者將從第5棒開始，而二壘跑者為第4棒。第8局延續第7局的打序，以後每局亦同。
II. 突破僵局制成績計算方式：
1、 壘上跑者不算(個人)得失分，不算(球隊)失分率。
2、 其他個人紀錄，計算至比賽結束。
III. 球隊比賽分數只記錄至第6局(U15組為7局)結束止，但計算勝負，如遇連續下雨延誤賽程時，大會有權決定更改比賽方式。
e、 如遇連續下雨延誤賽程、原訂於預賽期間未能完成比賽時，大會將直接進行抽籤，取獲勝的球隊。
6、 比賽範疇 
1、 比賽場地：
	項目
	U10/U12混合組
	U15混合組

	投捕距離
	14.02公尺（46呎）
	18.44公尺（60呎6吋）

	壘間距離
	18.29公尺（60呎）
	27.432公尺（90呎）

	二壘至本壘距離
	25.86公尺（84.85呎）
	38.795公尺(127呎又3/8吋)

	全壘打距離
	60.96公尺（200呎）
或現有球場
	91.43公尺(300呎)
或現有球場


1. 若場地無夜間照明設備，賽事技術委員會同主審裁判認定天色太暗而無法繼續比賽時，則保留比賽。
2. 依現有球場場地規範。
2、 球衣
1. 所有球員均須有不同之背號(教練背號不受限，可與球員相同背號、可無背號)，如改變已定之球衣背號，除須先獲得賽事技術委員同意外，並依賽事規定罰則處置。
2. 球隊服裝應整齊劃一，球衣樣式、顏色需一致，號碼清晰，內衣不得為白色或灰色，球褲須拉至膝下露出棒球襪，違者將依競賽規程罰則處置。
3. 教練團服裝(衣服、褲子) 應整齊劃一，可與選手不同款式。
3、 選手席
1. 主隊（隊名在後者）使用三壘側之選手席，客隊（隊名在前者）使用一壘側之選手席。
2. 除暫停之需，總教練或教練不得任意走出選手席(包括壘指導區)，對於己隊選手席邊之啦啦隊負有不滋事之責，如有違規將嚴重議處，若球賽中發生爭議，促請裁判裁決時，限教練1人在場，否則判決不予理會。
3. 比賽中選手席內不得使用任何電子設備，含手機、相機等。
4. 任何時間至少須有1名隊職員留於選手席中。
4、 比賽相關規定
1. 比賽用球：
a、 U10/U12組：需有本會認可之軟式用【J號】球。
b、 U15組：需有本會認可之軟式用【M號】球。
2. 球棒：
a、 U10及U12組：鋁棒需有日本 JSBB認證少年軟式用且長度不得超過32吋(82公分)，木棒不受材質之限制。
b、 U15組：鋁棒需有日本 JSBB認證且長度必須超過(不含)32吋(82公分)，木棒不受材質之限制。
3. 裝備及護具：建議投手、野手皆須穿戴護襠；捕手護具須包括罩雙耳頭盔、面罩、懸垂式護喉、護胸、護襠及護腿；打擊者頭盔需配置安全帽扣帶並合乎標準，以降低比賽期間之危險性。如缺任何乙項，大會將警告1次，第2次得將總教練驅逐出場。
4. 各隊應於開賽前40分鐘（電視轉播60分鐘）前向大會提交攻守名單（1份5張）此份名單為正式攻守名單，如有違規球員者除沒收該場比賽，失職人員將再提報本會技術委員會懲處。
5. 為避免查驗球員身分流程佔用比賽時間，開賽前大會不受理證件查驗，請球隊先行收繳齊全，以備隨時查驗。球隊欲查驗參賽球員身分者，在該場比賽結束後即向大會提出申請，比賽結束逾10分鐘不受理。證件查驗即「出賽人員（含教練）之證件正本」（含有照片及出生年月日之身分證明），
註：證件查核方式為有照片的證件（皆須繳交正本，每一場都須繳交）。
· 有照片之身分證或健保卡或護照正本。
· 無照片之身分證或健保卡正本，需附上學生證或在學證明等有照片證件佐證，缺一則該球員無法出賽。
6. 報名表內之隊職員始能進入選手席，違者將總教練驅逐出場。
7. 所有當場要出賽之球員皆須排入連續的打擊順序中。
8. 若任一選手開賽後，因傷須退場，則該名打者之打序可跳過，不會有罰則。若該名受傷球員經醫護人員評估後可再回到比賽，僅允許該球員回到原打序，若有需要跳過、回到比賽，請教練向技術委員提出。
9. 遇天候不良或其他不可預期因素，裁判在判定是否宣告截止比賽前，必須等待兩次30分鐘，如持續無法排除中斷因素，則比賽宣布終止。假如已經完成3局並且裁判也宣告截止的比賽，即結束比賽為正式比賽，如未完成1局則取消。
10. 當擊球員擊出全壘打，不允許隊職員在回本壘前去碰觸球員（跑壘指導員除外），未遵守此規定，第一次球隊將被警告，再犯者則球隊總教練將被驅逐出場。
11. 當擊球員擊出安打，或跑壘員跑回本壘得分時，均不允許隊職員離開選手席，未遵守此規定，若無發生妨礙行為時，第一次球隊將被警告，再犯者則球隊總教練將被驅逐出場；若有發生妨礙行為時則停止比賽，宣判最靠近本壘之跑壘員出局，其他跑壘員退回已佔有之壘。
12. 跑壘員有意圖地以危險且粗暴的身體動作去衝撞、或是觸碰野手，跑壘員除當場會被判出局且不得再上場進行比賽(即被判退場)，並將處以於次2場比賽中禁賽，且視為比賽停止球，其他的跑壘員必須回到投球當時所佔有的壘包。滑壘不得刻意滑向守備員，以觸碰壘包意圖為原則。
13. 投手規定：
	休息天數
	U10/U12一日中累積
	U15一日中累積

	強制脫離投手職務
	85顆
	95顆

	4天
	66球（含）以上
	76球（含）以上者

	3天
	51-65球
	61-75球

	2天
	36-50球
	46-60球

	1天
	21-35球
	31-45球

	不受隔場限制
	20球內(含)
	30球內(含)


a、 本賽事若一日兩戰，前一場投手球數需不受隔場限制才能於第二場登板投球，並累計上一場球數，一日中投手不得投球超過85/95球，但面對同一擊球員或代打時，則可至完成結果或該半局結束，同時必須強制脫離投手職務。
b、 投手投球數限制計算方式為：該投手面對最後一名打者時第一球（未投出）的累積球數。
c、 「投手犯規」、「不法投球」或「故意四壞球」，無論是否已把球投向擊球員，皆視為投球，計入該投手之「投球數」中。
d、 任何情況下，一名球員不可連續3日擔任投手。
e、 投手於比賽中投出41球（含）以上者，不得於同一日再擔任捕手。
f、 一場比賽中擔任捕手超過3局，則不得於同一日中出任投手。若擔任捕手3局（含）以下，並於同一日中擔任投手，投球數U10/12組21球（含）以上，U15組31球（含）以上，則同一日中不可再擔任捕手。
a、 比賽如因天黑、天候或其他因素保留，而於次曆日復賽時，於保留當時之投手若投球數在40球（含）以下，可於復賽時繼續投球，且依下列情況計算其投球數：(1)保留比賽時，投球數20（含）以下者，復賽時投球數從0起算。(2)保留比賽時，投球數21至40球者，復賽時依原投球數起算。
b、 各隊教練於賽後務必至記錄組簽核己隊投手之投球數。球數則以現場公開之投球顯示器為準。
14. U10/U12組比賽中順位進壘之跑壘員，嚴禁使用前撲式(頭、手、胸向前式)滑壘，違者被判出局。
15. U10/U12組比賽中投手投球時，球尚未經過本壘板，跑壘員不得先行離壘。違者警告1次，第2次跑壘員判出局，若2人以上同時發生，則判最靠近本壘之跑壘員出局。
16. [bookmark: _Hlk154056270][bookmark: _Hlk154056251]禮貌性代跑：
· 在兩出局後，投手或捕手上壘時，則投捕打序前之最後出局隊員得代跑，而該名被代跑的投手或捕手可繼續但任投捕職務。
· 若兩出局後，投手捕手都在壘上時，皆可以使用，前位跑者由該局第一個出局者代跑，後位由第二個出局者代跑。
· 欲採用禮貌性代跑前必須先告知主審。
17. [bookmark: _Hlk154056298]任一選手得在比賽中隨時再上場守備：
註1：U10/12組任一投手離開投手職務，不可於該場再回任投手。
註2：U15組任一投手轉任野手職務，可於該場再回任投手乙次，若該選手退場休息後再上場僅能擔任野手職務。
1、 
2、 
3、 
4、 
5、 加速比賽特別規定
1. [bookmark: _Hlk154056436]若兩隊得分比數，3局相差15分，4局相差10分，5局相差7分，即截止比賽。
2. 守方向主審表達欲以「故意四壞球」保送擊球員，此項決定可於該打席前或打席進行中提出。1場比賽中，1位球員只能被「故意四壞球」保送1次，並累計投手球數。
3. 野手集會含捕手每局限1次，時間以30秒鐘為限（逾時計教練技術暫停1次），第2次計教練技術暫停1次。每場限3次野手集會，第4次（含）則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一次，延長賽時則每3局限1次。
4. 教練滯留投手丘(場內)時均視為技術暫停，每位投手一局中允許1次教練技術暫停，時間以30秒為限，第2次則須更換投手（原投手得擔任其他守備位置）。每場第3次（含）暫停時，則每次都須更換投手，延長賽時則每3局限1次教練技術暫停。攻擊時1局允許暫停1次，時間以30秒為限，每局第2次時，則視同該隊教練技術暫停1次，每場限3次攻擊暫停，第4次(含)每次都計教練技術暫停1次，延長賽時則每3局限1次。
5. 攻守交換限於90秒內完成，攻方第三出局數完成時開始計算，若遇捕手著裝則可再延長20秒。
6. 更換投手時含投捕交談，限於100秒內完成，依教練暫停時開始計時。
7. 教練技術暫停後更換投手含投捕交談，限於120秒內完成，依教練暫停時開始計時。
8. 前述之時間限制均含投手練投、野手傳接及擊球員就擊球區，逾時將取消投手練投。
9. 一、三壘壘上有跑壘員時，投手需於12秒內(二壘壘上有跑壘員時需15秒內)將球投出(時間之計時由投手持球看向捕手及擊球員站在打擊區看向投手時，開始計算秒數)，每場每隊投手持球逾時時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起均判壞球一顆。
10. 壘上無跑壘員時，投手20秒內未將球投出判壞球一顆(時間由捕手持球後開始計算)；擊球員經裁判催促準備打擊，若無法及時完成時，則判好球一顆。
11. 上述計時均以裁判手上計時器認定。
12. 若為配合電視轉播、球員替換或其他因素而產生的逾時，則不受前述之時間限制。
7、 最終處置(裁決)：賽事技術委員會
1、 由賽事技術委員會負責比賽所有技術範疇。
2、 賽事技術委員會應執行本文所述與競賽規程之規定。
3、 由賽事技術委員依「比賽規則」所作之裁決，一概不受理申訴，只有與比賽
  規則無關的賽事技術委員之裁決，才可提交賽事技術委員會。
4、 凡比賽時發生棒球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，將由賽事技術委員會仲
  裁，並有最終決定權。
8、 保險
1、 主辦單位於賽事期間為報名名單內人員辦理保險，故報名名單內相關資料
    （身分證字號等）務必填寫正確，若因資料有誤無法投保，由參賽球隊自行     
    負責。
2、 主辦單位辦理比賽場地公共意外責任險。
9、 其他事項
1、 預定比賽開始前，雙方應沿兩邊打擊區外側向投手丘方向排列整齊列隊致意
　　雙方總教練交換打擊順序表。
2、 跑壘指導員請勿穿著金屬釘鞋，以共同維護草皮生長。在跑壘指導區只能站　在框線後方，不能站在框線前方(往三、本壘靠近)。
3、 領隊及教練應督促球員珍惜球場草皮及環境，無論練習或比賽，儘量勿踐踏草皮。並於賽後10分鐘內將選手席收拾整齊離開，以便次場賽事球隊進駐。
4、 球場內嚴禁所有工作人員及球隊飲酒（含酒精之飲料）、吸菸、嚼食菸草、檳榔及啃食瓜子，違者將驅逐出場。
5、 運動傷害防護站使用之冰敷用塑膠袋及膠膜，除提供比賽中受傷球員緊急處理用外，其餘將不提供，如需冰敷請各隊自行攜帶冰敷袋及彈性繃帶。
6、 報名者(含職員、球員)同意主辦單位、協辦單位、贊助單位(以下合稱被授權
人)得使用含有本人肖像之比賽照片或影片於本賽事相關宣傳文宣中，亦同意被授權人在授權其所隸屬或轄下之機關、關係企業或其委託之第三人得為報告、敘獎、或企業宣傳等目的為合法之利用。
7、 [bookmark: _Hlk96511969]有關性騷擾台灣世界少棒聯盟申訴管道如下–申訴專線：02-2791-1991，申訴信箱：TLLB2021@gmail.com。
